湖南省2013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公告 

为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2013年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12〕56号）、《湖南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细则》（湘组发〔2009〕5号）精神和我省实际，现将2013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数量

　　2013年全省选聘2456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各市州选聘计划数额如下：长沙市238名，衡阳市230名，株洲市208名，湘潭市100名，邵阳市80名，岳阳市200名，常德市100名，张家界市124名，益阳市100名，郴州市294名，永州市200名，怀化市200名，娄底市152名，湘西自治州230名。各市州选聘计划，原则上按男女各占50%比例把握。

　　二、选聘对象及条件

　　选聘对象为30岁以下（1983年1月1日后出生）应届和往届毕业（2011年、2012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重点选聘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学生干部，重点院校以及农村基层急需专业的优秀高校毕业生。鼓励高校毕业生回原籍应聘。选聘报考的基本条件是：

　　（一）思想政治素质好，作风踏实，吃苦耐劳，组织纪律观念强；

　　（二）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学习成绩好，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必须获得相应学位；

　　（三）自愿到农村基层工作；

　　（四）身体健康。

　　全日制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应聘，符合大学生村官选聘条件的，免去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团中央等部门组织到农村基层服务的“三支一扶”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活动期满的高校毕业生，本人自愿且符合选聘条件的，可报名应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三、选聘程序

　　1、网上报名。符合报考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通过湖南领导人才网(www.hnleader.gov.cn)的在线报名系统，按志愿分市州定向报名，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申请笔试免考的考生（简称笔试免考生，下同）要在报名资料中注明免考缘由。

　　2、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由所报考市州的党委组织部在网上进行，考生在面试前还须进行资格复审。参加笔试考生资格审查合格的，在规定时间内到湖南领导人才网下载、打印准考证。

　　3、笔试。笔试由省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实施，本次笔试不指定复习用书，笔试内容参照《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大纲》，侧重农村基层实用知识。笔试科目设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个科目。

　　4、面试。在6月下旬进行，由各市州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实施。笔试免考生全部参加面试，按报名人数适当比例确定笔试免考生选聘名额。参加笔试考生选聘名额，为各市州选聘计划总数减去笔试免考生选聘数，分市州按照选聘计划1︰2的比例，从笔试成绩在合格线以上的对象中由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笔试考生面试对象。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分别按50%的比例合成综合成绩。

　　面试前，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暂未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携带学生证）以及经就读高校和毕业后有关单位党组织审核、盖章的《湖南省2013年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报名推荐表》（见附件1，该表在湖南领导人才网报名系统中下载）到所报考市州委组织部进行资格复审。

　　5、体检。按照选聘计划1︰1的比例，根据综合成绩分别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对象。如有体检不合格者，是笔试免考生的从笔试免考生中按面试成绩排名依次替补；是参加笔试考生的从参加笔试考生中按综合成绩排名依次替补。体检工作由各市州委组织部负责，具体按照公务员录用要求进行，体检时间由各市州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6、考察。对体检合格对象按1︰1的比例进行考察，重点考察应聘大学生的德才表现，包括政治表现、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组织能力、纪律观念、身体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考察对象在湖南领导人才网下载《湖南省2013年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考察鉴定表》（见附件2）。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由所在高校党委组织部进行考察；省外高校应届毕业生可由选聘市州组织采取实地考察或函调方式进行；往届毕业生可由选聘市州组织实地考察，也可由毕业生本人向原就读高校党委组织部和现工作单位党组织同时申请考察，没有工作单位或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的，可向原就读高校党委组织部和居住地党组织或父母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时申请考察。负责考察的党组织要认真填写考察鉴定表，并在考察鉴定表末尾签具经办人姓名和联系电话，以备选聘单位进行核查。

　　7、预录。各市州委组织部根据体检和考察情况，提出预录名单，报省委组织部综合、审核。如需要跨地区调剂，由省委组织部根据市州录取情况进行调剂。

　　8、公示。省委组织部将审核合格的对象在《湖南日报》、湖南领导人才网、湖南省毕业生就业网统一进行公示。

　　9、决定聘用。公示后，由省委组织部决定聘用。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应根据省委组织部审定的聘用人员名单，及时与选聘对象签订聘用合同，如选聘对象违约，按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10、培训上岗。决定聘用的高校毕业生由市州委组织部组织培训，培训后到岗上任。

　　四、任职和待遇

　　1、选聘的高校毕业生是中共正式党员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务；是中共预备党员或非中共党员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如本村没有团组织书记、副书记，安排兼任村团组织书记、副书记职务。对表现优秀、党员群众认可的中共正式党员大学生村官，通过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和乡镇党委推荐等方式，可参加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选举；到村任职1年以上的优秀大学生村官，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参加村委会主任、副主任选举。大学生村官岗位性质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系非公务员身份，聘期原则为3年。

　　2、新聘任大学生村官补贴标准比照乡镇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确定，由县市区财政统一按月凭卡发放。到国家确定的我省14个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县（桑植县、江华县、城步县、麻阳县、新晃县、通道县、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农村任职的，按本地执行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增加生活补贴。

　　3、在村任职期间，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县市区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4、助学贷款代偿按国家和省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5、大学生村官在村任职2年以上，考核合格、具备选调生条件和资格的，经组织推荐，可参加选调生定向考录。选调生主要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招考。

　　6、在村任职2年以上、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经县级组织部门推荐，可参加全省公务员定向考录。省直及各地拿出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考录计划的10%-15%，面向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乡镇公务员要注重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招考。

　　7、在村任职2年以上、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和聘期考核合格、聘期满后解聘的大学生村官（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并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初试总分加10分，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15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8、在村任职2年以上、政治素质好、会做群众工作、善于协调处理矛盾、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大学生村官，可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程序选任为乡镇领导干部。

　　9、首个聘期满后，考核合格、群众认可、自愿续聘的，可以续聘1次，聘期为3年。

　　10、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立足农村，自主创业。组织开展创业技能培训，设立创业基金，强化创业指导服务。国家和我省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鼓励扶持政策，适用于大学生村官。各级组织实施的涉农资金补助项目，向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倾斜。

　　11、被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聘用）后，在村任职工作时间可计算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

　　五、报名及考试有关注意事项

　　1、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为5月7日至5月17日，5月17日下午5：00报名截止。

　　2、报名要求：报考人员直接登陆湖南领导人才网的在线报名系统，填写报名资料、上传照片、缴纳报名费、打印准考证。考生必须真实、准确填写相关资料，对自己填报的资料负责，经审核资料与本人情况不符的，取消选聘资格。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笔试收取报名费50元／人，笔试免考生免收报名费。

　　3、考生资格初审由各市州委组织部在网上进行，初审结果查询时间为5月10日至5月19日，初审通过并缴费成功的考生于5月29日至5月31日到湖南领导人才网下载、打印准考证（限参加笔试考生）。 

　　4、考试时间及地点：考试时间为6月2日下午3:00－5:00，考试地点见准考证。

　　5、考试成绩及录用结果均可通过湖南领导人才网、湖南省毕业生就业网查询。

　　选聘政策咨询电话：0731—82219757，0731—82216171

　　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731—82218504

　　附件：1.湖南省2013年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报名推荐表

　　　　　2.湖南省2013年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考察鉴定表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3年4月24日

附件1
湖南省2013年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

报  名  推  荐  表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一
寸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  治
面  貌
	
	健康状况
	
	婚  姻
状  况
	
	

	毕业院校
及专业
	
	毕  业
时  间
	

	是否曾参加
“三支一扶”
	
	是否曾参加
“西部计划”
	
	应届或
往届
	

	学  历
学  位
	
	是否申请笔试免考
	

	笔试免考原因
	（填写序号）
	⑴博士研究生；⑵硕士研究生；

	志愿市州
	
	志愿县市区
	
	是否服从组织调配
	

	身份证
号  码
	
	联  系
方  式
	

	家庭住址
及邮编
	
	家庭联系电   话
	

	个人
简历
	

	担任学生干部、团干部及社团负责人情况
	

	院（系）
以上单
位奖励
及时间
	

	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
	称谓
	姓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院（系）
党组织
审核意见
	

	学校党委
组织部门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年  月  日

	毕业后有关
单位党组织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年  月  日

	市州党委
组织部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年  月  日

	注：1、本表在湖南领导人才网报名系统中下载，考生面试前须携带此表（院系、学校和毕业后有关单位党组织意见栏目须盖红章）参加资格复审；2、“毕业后有关单位党组织审核意见”栏目仅限往届毕业生填报；3、所有填报资料必须真实，否则取消选聘资格；4、照片要求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5、本表一式两份，请用A4纸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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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南省2013年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

考   察  鉴  定  表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一
寸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  治
面  貌
	
	入党（团）时    间
	
	婚  姻
状  况
	
	

	毕业学校及专业
	
	毕  业
时  间
	

	学校
党委

组织

部门

考察

鉴定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毕业
后有

关单

位党

组织

考察

鉴定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市州
组织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办公电话：          手机：        

	备注
	

	注: 1、“毕业后有关单位党组织考察意见”栏目仅限考察往届毕业生填写，由往届毕业生现工作单位党组织或居住地党组织或其父母所在单位党组织填报；2、本表一式两份，请用A4纸双面打印；3、所有填报资料必须真实，否则取消选聘资格；4、负责考察的党组织要签具经办人姓名和联系电话，否则考察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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